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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600259 公告编号：临2021-032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51%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有色”或“公

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控股股东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稀土集团”）持有的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义乐公司”）51%股权。

2、本次交易对价以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事项涉及深圳市福义乐

磁性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健德

评字[2021]第 1096 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

福义乐公司 51%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238.92 万元。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

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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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

及第八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深

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收购稀土集团持有的福义乐公司 51%股权，交易价格为 3238.92 万

元。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

立意见。

稀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3040116148

成立日期 2014-05-26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7号广晟国际大厦50楼东面楼层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泽林

经营范围 稀土、稀有金属及其它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和新材料及应用项目

的投资、研发、经营及产品贸易;稀土稀有金属现货电子交易项

目、商业储备项目和仓储项目的投资及管理;稀土稀有金属特色

产业园区开发投资及管理;土地开发与土地使用权经营,物业投

资和经营管理;稀土稀有金属产业链资本管理和项目投资咨询及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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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集团于 2012 年经广东省政府同意依托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成立，2016 年 6 月，稀土集团通过工信部的组建验收，成

为国务院确定的 6家国家稀土企业集团之一，是广晟集团全资企业，

主要负责广东省内外稀土资源的整合和企业联合重组工作。

（二）关联关系

稀土集团持有公司 42.87%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

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稀土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计 705,599.04 641,971.53

负债合计 473,439.90 412,850.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1,948.47 110,499.06

营业收入 292,331.44 1,116,191.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42.03 4,048.22

三、标的公司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路 11 号深南花园裙楼 B 区四层 407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兴路 11 号深南花园裙楼 B 区四层 407

法定代表人 卢其云

注册资本 2787.073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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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3756857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磁性材料、电子元器件的销售、技术咨询和技术维护;

稀土氧化物、稀土金属合金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有色金属及矿产品、

钢材、废钢材、金属材料销售。,许可经营项目是:普通货运。

（二）权属状况

截止目前，拟收购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财务状况

福义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计 23,462.22 30,988.41

负债合计 20,825.54 28,500.2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2,636.69 2,488.16

股东权益合计 2,636.69 2,488.16

营业收入 9,522.64 42,184.94

净利润 234.70 290.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4.70 290.2

2020 年度数据为福义乐公司经年度审计后合并报表财务数据。

（四）福义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交易前，福义乐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图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4.7077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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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守义 350.8093 12.587

3 杨立强 210.0895 7.538

4 王昕 112.1797 4.025

5 王严 112.1797 4.025

6 黄元威 112.1797 4.025

7 深圳市福春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9275 5.200

合计 2787.0731 100.00

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五）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广州健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健德审字

[2021]第 0214 号）及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健德评字[2021]第 1096 号），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

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资产总额账面值为 155,090,715.80 元，

评估值 113,663,235.32 元；负债账面值为 96,321,424.02 元，评估

值为 96,321,424.02 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58,769,291.78 元，评估值

为 17,341,811.30 元。

2、收益法评估结果。采用收益法对福义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的评估值为 63,508,100 元。

3、评估结论。资产基础法反映企业的历史成本和各项资产现实

市场价值总和，是单个资产价值的简单加和，而无法体现各单项资产

带来的协同效应价值以及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增加带来的企业价值。

福义乐公司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稀土磁材的生产厂家，拥有丰富的行

业经验和技术积累，而且福义乐公司在新的管理层的领导下，管控能

力持续提升，运营效率持续提高，制定了更加完善的发展战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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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能源汽车、变频空调等行业的驱动下，高性能钕铁硼的需求将保

持高增长，福义乐公司的产能产量将完全释放，盈利能力将大幅提高。

收益法反映了企业未来几年逐步提高的盈利能力，评估结果更能体现

企业的市场价值。因此，评估机构最终确定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本

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综上所述，福义乐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63,508,100

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及标的股权的转让方式

1、标的股权是指乙方本次转让的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51%股

权。

2、本合同双方约定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标的股权。

（二）股权转让价款及其支付

1、双方确认，本合同项下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238.92】万元整

2、双方一致同意，在甲方向乙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后【五】

个工作日内，本合同双方共同配合标的公司进行并完成股权过户，即

将标的公司股东变更为甲方持股比例为【51】%。

3、本合同签署生效后【十】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

让价款人民币【3238.92】万元整。

（三）股权变更登记过户

1、本合同双方应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机关的相关规定采取所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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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积极的行动及签署、提交一切必要的文件以促进标的股权合法

有效地过户至甲方名下。

2、本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处理标的股权过户

过程中出现的相关事宜，本合同生效后，除本合同约定的情形外，任

何一方不得从事任何妨碍或限制标的股权过户的行为。

3、双方一致同意，在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同时，

乙方协助将标的公司的证照、印章印鉴、网银 U 盾、财务报表、权属

证书移交给甲方，由甲方核验查收，双方签署移交确认书，由甲方对

标的公司实施管理与控制。乙方应对甲方接管标的公司的工作提供必

要的配合与支持。

4、除前述 3 条移交内容外，就标的公司的包括但不限于资产及

清单、档案资料等，在交割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移交给甲方，由

甲方核验查收，双方签署移交确认书。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避免新增同业竞争问题

福义乐公司是稀土集团持股 62.6%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其主要经

营钕铁硼磁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福义乐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

惠州市福益乐永磁科技有限公司，主营稀土永磁及永磁微特电机系统

和磁电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目前，惠州福益乐主要是福义乐公

司的磁材生产基地。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8,000t/a

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项目”主要是生产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与

福义乐公司、惠州福益乐的生产经营范围及产品种类是相同或相似

的。本次收购福义乐公司能有效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

题。

（二）延伸稀土产业链，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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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稀土矿开采、冶炼分离、稀土金属加工的产业链模式，

收购福义乐公司将加快广晟有色在磁材行业的战略布局，未来，在新

能源产业持续发展、节能降耗及环保标准提升等大趋势下，高性能钕

铁硼市场需求将快速增长，福义乐公司将为上市公司创造更多价值。

（三）共享技术和客户资源，协同发展

福义乐公司作为在稀土永磁行业深耕多年的老牌企业，可长期稳

定的供应客户高性价比的高性能稀土永磁体，并根据应用领域的需求

建立完善的生产工艺流程和质控体系，可以为公司磁材项目的建设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其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客户资源，将拓展公

司未来销售渠道，为公司在稀土下游领域的发展奠定基础。

本次收购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收购完成后，福义乐公司将

成为广晟有色新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目前，福义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

六、该关联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1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

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深圳市福义乐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51%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

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吴泽林、巫建平、洪叶荣回避表决，关联

监事林徽伟、何媛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收购福义乐公司 51%股权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收购福义乐公司 51%股权涉及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价格

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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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收购福义乐公司 51%股权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由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本次标

的的资产评估机构，该机构具备专业的胜任能力；评估方法及评估目

的具有相关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

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客观性、独立性、公正性、科学性的原则，评

估价值公允。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合理地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

允，交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股权收购事项。

七、附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董事意见

4、股权转让合同

5、广州健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

6、广东健德资产评估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7、关于福义乐公司转让之法律意见书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


